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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对口支援四川彭州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办法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福建省支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办法》的精神，我市重新修订的《龙岩

市对口支援四川彭州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办法》经市对口支援彭州市隆丰、军乐镇灾后

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第三次成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龙岩市对口支援四川彭州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办法 

  为切实加强我市对口支援四川彭州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以下简称抗震救灾援建资金）

的管理，规范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筹集、分配、审批和使用，帮助地震灾区群众解决基本生产生活困

难、做好恢复重建工作，根据《福建省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对口

援建工作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抗震救灾援建资金，是指我市各级政府筹集用于支持四川彭州地震灾区抗震

救灾和恢复重建的资金，其主要来源包括： 

  （一）上级补助； 

  （二）本级及各县（市、区）财政安排； 

  （三）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及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募集的

抗震救灾捐赠资金及其利息收入； 

  （四）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专户存储的利息收入； 

  （五）其他可用于抗震救灾援建的资金。 

  第二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筹集。 

  （一）各相关部门应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的支持，尽可能使上级下达的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与本级相

关资金有效结合。 

  （二）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严格按照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压缩行政事业经费开

支支援抗震救灾工作的通知》（闽委办发明电[2008]115号）要求，厉行节约，压缩行政事业经费，专

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 



  （三）各级财政应通过预算内外筹集抗震救灾援建资金。 

  （四）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及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积极开

展募捐活动，筹集抗震救灾援建资金。 

  第三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支出范围。 

  （一）灾区城乡住房的建设和恢复（包括安置活动板房的生产和安装）。 

  （二）灾区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修复。 

  （三）灾区城乡道路、供（排）水、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恢复。 

  （四）灾区农业、农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恢复。 

  （五）向灾区提供规划编制、建筑设计、专家咨询、工程建设和监理等服务支出。 

  （六）向灾区提供机构设备、器材工具、建筑材料等支出。 

  （七）选派师资和医务人员、人才培训、异地入学入托、劳务输入输出、农业科技等服务支出。 

  （八）接收灾区伤病员医疗费用和伤病员陪护人员补助等支出。 

  （九）经市对口支援彭州市隆丰、军乐镇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批准的其他抗震救灾支出。 

  已明确捐赠意向的捐赠款要按照捐赠人意向安排使用。对重复集中于同一地区或同一项目的定向

捐赠资金，按照援建项目规划要求需要调整的，应与捐赠人协商同意后调整使用。 

  第四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使用。 

  （一）抗震救灾援建资金应按照“多方筹集、统筹使用”的原则，由市对口支援彭州市隆丰、军

乐镇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统一调配，集中使用。 

  （二）市援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省对口支援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批准确定的对口援建

规划和项目，在综合平衡年度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基础上，统筹使用资金，合理编制年度援建预算。 

  （三）对口援建项目承担部门根据年度预算，依项目实施进度提出项目资金需求计划，报市援建

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拨付。 

  （一）市财政管理的抗震救灾援建资金支出，由市财政局根据市援建领导小组批准的项目，从市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专户中拨付资金。 

  （二）从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接收的捐赠资金中安排的支出，由市援建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捐

赠资金管理单位直接向承办单位拨付资金。 

  第六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管理。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应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一）市、县（区）财政部门安排的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以及民政部门接收的抗震救灾捐赠资金，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应及时纳入市财政设立的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各级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必须全部存入向社会公布的接收捐赠资金

账户。 

  （三）其他社会团体经民政部门批准，以救灾名义开展募捐所募集的捐赠资金及利息，要及时移

交本级民政部门或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 

  （四）抗震救灾援建资金不得用于前方指挥部工作人员的相关费用和补贴开支。各级民政部门，

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及具有救灾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不在捐赠资金中提取管理费用。 

  （五）以抗震救灾名义开展的募捐活动应坚持自愿捐赠的原则，接收的抗震救灾捐赠资金必须做

到手续完备，并向捐赠人出具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福建省接受社会捐赠专用收据”。 

  第七条 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监管。 

  （一）民政部门要加强对以抗震救灾名义开展募捐活动的监管。各级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

总会要建立报表统计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捐赠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二）对口援建项目承担部门要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等有关规

定执行。 

  （三）财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规范程序，加强审核，及时统计，加强对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拨

付和使用的监督管理。 

  （四）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抗震救灾援建资金的筹集、分配、审批和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和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和坚决纠正援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一经发

现，严格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对口支援彭州市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龙岩市对口支援彭州隆丰、军乐镇灾后恢复重建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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